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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属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考试试题命制与试卷管理的规范性，确保

命题、审核、印刷、归档工作的规范有序，根据《北京中医药大

学本科生考试工作管理办法》制定本规范。经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4年第 17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请各单位遵照

执行。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4年 6 月 16日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考试试题命制与试卷管理的规范性，确保

命题、审核、印刷、归档工作的规范有序，根据《北京中医药大

学本科生考试工作管理办法》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命题与审核 

 

教师应以“教考分离”为原则，以教学大纲为依据，按要求

完成命题与审核工作。 

一、命题 

1.命题与组卷应使用学校统一的格式模板（附件 1）。 

2.必修课的终结性考核实行 A、B 卷制，两份试卷在考查的

深度、广度、题量、题型等方面应基本一致，且重复率不得超过

20%。 

3.使用同一教学大纲的课程，试题内容与近三年试题重复率

不能高于 20%。 

4.课程教学大纲相同的授课对象，原则上应使用同一份试

卷，教学改革试点班级除外；课程教学大纲不同的授课对象，原

则上应分别组卷。 

5.运用标准试卷进行闭卷考核的，试题类型原则上不少于四

种。开卷及非标准答案考试的试题，应更加突出命题的综合性和



 

 

创新性，其答案不应含有可从教材或其他允许携带的资料上直接

抄录的内容。 

6.试题难易度、题量应适度。难易度原则上应按中等难度占

60%-70%、易与难各占 15%-20%出题。题量一般按照 100 分钟

确定。 

7.试题文字叙述须准确、简练、通畅，不能模棱两可。每份

试卷的题目之间应相互独立，不能相互启发、暗示。 

8.试题内容科学无误。没有偏怪题、无考核意义的试题，选

择题中不应有“以上均是”、“以上均非”选项。 

9.命题时应同时完成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的制定。标准答案

要求准确、具体，评分标准应科学、合理。 

10.试卷采用百分制，试题的分值根据题型、题量、重难点

等综合考量后进行赋分。 

二、审核 

1.审核人原则上由课程组负责人担任，命题人与课程组负责

人重合时，可由教研室负责人或指定的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非任

课教师代审。各科试题一经审定，不得随意更改。 

2.审核人须对试卷进行全面审核，包括考核内容是否符合教

学大纲、考试大纲要求；考核方式是否符合课程评价方案要求；

对试卷考查的深度、广度、题量、题型等进行整体把控。 

3.审核人在审校过程中可做部分修改，如认为试卷整体不合

格，应返回组卷人进行修改，同时告知修改要点及注意事项。 



 

 

4.试卷通过审核后方可用作正式考试使用。 

 

第二章  试卷提交、印刷与领取 

 

一、提交要求 

1.必修课的终结性考核试卷须提交至教务处，由教务处统一

送印；其他类型考核试卷由课程组自行送印；使用北京中医药大

学网络题库与考试评价系统考试的课程在系统内完成相关流程，

无须送印纸质试卷。 

2.试卷原则上应由命题人或审核人提交，特殊情况下可委托

教研室（课程组）内其他教师或教办管理人员在保密的前提下提

交。 

3.提前考试的试卷一般在考前两周提交，考试周的试卷依照

教务处要求的时间统一提交。提交材料包括试卷的纸质版、电子

版及试卷审核表（附件 2）至教务处。 

4.提交的试卷应存放至专用试卷袋或档案袋内，试卷电子版

应使用单独的 U 盘保存，不得与其他无关文件混用。 

5.提交的 A、B 卷，由教务处任选一份用于期末考试，另一

份用于补考，教师不得指定考试用卷。 

6.教师送印时应掌握试卷类型、考场设置、考生人数等信息，

有特殊需求（如需要草稿纸、机读卡等）应在试卷审核表中明确

标注。 



 

 

7.提交的纸质试卷应符合格式规范、文字图像清晰、公式准

确等印刷要求。 

二、试卷印刷 

1.试卷应在学校指定的印刷服务中心印制。印刷服务中心应

开辟独立的环境专门用于印刷、存放试卷。 

2.印刷人员须按照学校要求的统一制式进行试卷印刷、装

订、分装、密封等工作。试卷袋内应按要求放置试卷、答题卡、

草稿纸、考场记录、封条等材料。 

3.印刷完成后按照课程名称、试卷类型、考场信息等分别装

袋。试卷袋封面上注明考试课程、专业年级、考场、考生人数、

试卷份数等信息。 

4.试卷的印刷原则上应在考试所在校区进行，需要不同校区

间运输、传递的，应由专人、专车负责，做好交接工作。 

5.试卷完成印刷后，送印单位应及时取回，在教师领取试卷

前应将试卷放置保密柜保管。印制环节完成后，制版稿件存放至

保密柜保留至下学期补（缓）考结束后销毁。 

6.印刷人员与教师交接试卷应全程落实核对签字制度。 

7.临床医学院自主印制试卷的，应参照校内关于印刷场所、

人员及操作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试卷领取及复核 

1.考试周的试卷由教务处组织各学院统一领取，学院应指派

专人（原则上应为教办管理人员）至教务处或印刷服务中心领取。



 

 

领取试卷时应携带试卷明细，按照课程、专业、班级、考场、考

生人数等信息逐一核对，清点无误后签字领取至学院保密场所保

管。教办领取后，应组织本单位各教研室（课程组）至少于考前

2 天完成试卷领取工作。 

2.提前考试的试卷由教研室（课程组）指派专人（原则上应

为试卷的送印人）至少于考前 2 天至印刷服务中心领取。 

3.教研室（课程组）领取试卷后，及时对试卷进行开封复核。

复核人原则上应为试卷的审核人。复核内容包括试卷内容、印刷

质量、试卷份数、答题卡或草稿纸、考场记录等材料是否齐全等，

复核无误后签字并重新用封条密封。复核后可移交至课程主考，

做好交接工作。 

4.复核无误后的待考试卷应存放至教研室内保密场所保管，

不得带离学校。 

 

第三章  保密制度 

 

一、考试各环节须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参与命题、组卷、审

核、批阅、传递、保管等人员原则上应由课程组内教师完成；参

与试卷印刷、传送、运输等环节的工作人员，应为学校指定的专

门从事试卷印刷相关工作的人员，并签署保密协议，提交教务处

备案。 

二、严禁泄漏试题。试卷传输须谨慎，原则上不得采用线上



 

 

方式传输。各环节如发生泄漏或可能泄漏试题情况，要立即采取

措施，启用备用卷或重新出卷。故意泄题或过失泄题导致教学、

考试环节无法正常进行，造成不良影响者，按照《北京中医药大

学本科教学责任事件认定及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四章  归  档 

 

一、归档内容：学生的过程性考核、终结性考核、课程评价

方案、课程考核分析表及其他与成绩评定相关的考核材料均须归

档。重修学生考核材料与上课班级一同归档。补（缓）考材料以

课程为单位单独归档。 

二、归档要求：每学期阅卷及分析工作完成后应尽快归档，

归档材料须齐全。终结性考核的试卷须按要求装订或整理，其他

材料可不装订，但须整理后放置在归档袋内保存。归档应使用学

校统一印制的归档袋，准确填写封面信息，相关教师应在归档袋

上签字。 

（一）终结性考核试卷的装订或整理要求 

1.内容及顺序 

（1）试卷装订封皮 

（2）课程成绩单 

（3）期末成绩单 

（4）期末成绩分析表（包括教育测量学分析报告） 



 

 

（5）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 

（6）空白试卷 

（7）答题卡（注：按成绩单中的学号顺序排序） 

（8）原始试卷（注：按成绩单中的学号顺序排序） 

（9）试卷装订封底 

2.装订或整理说明 

（1）装订或整理材料要与教务系统导出的学生成绩单相对

应； 

（2）答题卡需单独放置，勿插入到原始试卷中； 

（3）原始试卷上有学生作答答案的必须留存原始试卷； 

（4）试卷份数过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装。为便于查阅，

分装的试卷应附整套资料（封皮、成绩单、评价方案、分析表、

答案、封底等）。 

（二）补（缓）考的归档材料为学生的补（缓）考成绩单、

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学生原始试卷及答题卡，并按此顺序整理

存放。 

（三）线上考试材料的归档 

1.归档内容的要求同纸质试卷，学生的原始试卷、教师的批

阅痕迹及相关材料做好批注、签字后可以电子形式保存，材料齐

全后刻盘或以 U 盘形式留存。 

2.使用北京中医药大学网络题库与考试评价系统进行考试

的课程，系统内完成试卷封存后，导出“学生每小题答案和成绩”



 

 

与“原答卷”视为学生的原始答卷与教师的批阅痕迹，与其他材

料一同归档。 

 

第五章  试卷的销毁 

 

一、在档案保存期限届满后，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

否延期处理。试卷销毁应由教研室填写“北京中医药大学试卷销

毁申请单”（附件 3），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审批方可销毁。 

二、试卷销毁由开课学院统一安排，指定专人监督销毁过程，

不得擅自处理。 

 

附件：1.北京中医药大学试卷模板（装订版） 

      2.北京中医药大学期末试卷审核表 

3.北京中医药大学试卷销毁申请单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年 6月 16日印发 


